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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社會福利需求簡易評估表 」 備查

備註 ：

1.依據 「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」 第十四條 ： 主管機關 、 醫事機構 、 醫事

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之姓名及病歷等有關資料者 ， 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 ， 對於

該項資料 ， 不得洩漏 。

2.轉介時 ， 如遇愛滋感染者 ， 基本上不需告知社 政 人員其感染情形 ， 但若需社 政 人員協助提供安置 ，

同時涉及愛滋後續醫療照護需求時 （ 例如 ： 需協助投藥治療 ）， 請依實際狀況告知社政單位個案之健

康狀況 。

3.轉介寄養服務或安置時 ， 均應注意維護個案隱私 ， 不得無故洩漏 。 倘若寄養家庭決定不收養該名個

案 ， 亦負有保密之責 。 社政及衛政單位應先提供寄養家庭或機構愛滋病相關知識與衛教 ， 並事先評估

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對感染愛滋病毒個案之接納程度 ， 是否合適收養或安置 。 收養期間並應定期評估

其收養或安置狀況 ， 持續提供愛滋病醫療轉介與治療等妥善照護 ， 並給予適當輔導 ， 以確保個案獲得

完善之照護 ， 而不致遭棄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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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1.依據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第十四條：主管機關、醫事機構、醫事
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之姓名及病歷等有關資料者，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，對於該項資料，不得洩漏。
2.轉介時，如遇愛滋感染者，基本上不需告知社政人員其感染情形，但若需社政人員協助提供安置，
同時涉及愛滋後續醫療照護需求時（例如：需協助投藥治療），請依實際狀況告知社政單位個案之健康狀況。
3.轉介寄養服務或安置時，均應注意維護個案隱私，不得無故洩漏。倘若寄養家庭決定不收養該名個案，亦負有保密之責。社政及衛政單位應先提供寄養家庭或機構愛滋病相關知識與衛教，並事先評估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對感染愛滋病毒個案之接納程度，是否合適收養或安置。收養期間並應定期評估其收養或安置狀況，持續提供愛滋病醫療轉介與治療等妥善照護，並給予適當輔導，以確保個案獲得完善之照護，而不致遭棄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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